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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A.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上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5條，下列交易將被視為不獲豁免申報、公告及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i) 與SSCP訂立的委託製造協議

本集團主要從事向我們的歐洲及亞洲客戶銷售及分銷塗料產品。我們於多個銷售地區

（包括德國、西班牙、中國及泰國）設有生產設施，以製造滿足客戶規格的定製塗料產品。

為盡量降低我們的資本投資成本，我們並未於韓國建造我們本身的生產廠房。取而代之的

是，自二零零五年四月起，我們透過與SSCP集團訂立一份委託製造協議（「委託製造安

排」），據此SSCP於韓國製造將售予我們韓國客戶的特定塗料產品。SSCP的生產設施並非獨

家供本集團使用，而我們僅會根據委託製造安排在需要時使用該等生產設施。誠如「與控股

股東的關係」一節所載，本集團於韓國專注的主要業務是汽車塗料，而SSCP於韓國的主要

塗料業務是皮革塗料以及移動手機及消費電子塗料業務。儘管本集團與SSCP集團於韓國共

用同樣的生產設施，但我們有關產品的不同性質、目標客戶及塗料業務的生產流程與SSCP

集團有著顯著區別。

本集團根據委託製造安排供應的原材料及中間品供本集團的韓國汽車客戶生產塗料產

品過程中使用。該等材料乃為本集團客戶度身定做，在市場上無法獲得。鑒於有關所需規

格的該等材料不可獲得，且當地韓國供應商通常沒有與本集團德國生產線供應的該等材料

的可資比較品，故SSCP不大可能將自韓國當地供應商取得該等材料。有關委託製造安排的

進一步詳情載於「業務－銷售及營銷」一節。委託製造安排包括：

(a) 本集團向SSCP供應原材料及中間品，以供生產塗料產品（包括本集團為製造工序以

零代價向SSCP集團授予若干知識及技術權的許可）；及

(b) SSCP集團向本集團銷售根據委託製造安排製造的塗料產品，以分銷及銷售予本集

團的韓國客戶（包括為銷售及營銷目的向本集團提供樣品）。

本公司與SSCP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就委託製造安排訂立一份製造及服務協議（「委

託製造協議」），自上市日期起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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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根據委託製造安排向SSCP集團供應的原材料及中間品（其定價按成本基準釐定）分別

約達530,000歐元、265,000歐元、556,000歐元及130,000歐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SSCP集團根據委託製造安排向本

集團供應的塗料產品分別約達6,501,000歐元、7,258,000歐元、7,480,000歐元及2,572,000歐

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止財政年度根據委託製造安排向SSCP集團供應的原材料及中

間品佔本集團總銷量約0.59%，而SSCP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止財政年度根據委託製造安

排向本集團供應的塗料產品佔本集團總材料成本約14.08%。上述歷史交易數額與本招股章

程附錄一A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33並不完全相同，乃因(i)本節所披露歷史交易數額包括本集

團於完成重組後進行的合併歷史交易（包括本公司於上市前已收購或將予收購的惠州

Schramm、上海 Schramm、天津 Schramm及泰國 Schramm），而天津 Schramm及泰國

Schramm的交易數額尚未計入會計師報告所覆蓋的有關期間；及(ii)就會計師報告而言，本

集團對惠州Schramm及上海Schramm實施共同控制的生效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因此，會計師報告附註33所披露的關連方交易僅包括惠州Schramm及上海Schramm自該日起

進行的交易。

經考慮SSCP集團於製造塗料產品的過程中產生的總原材料成本、交付成本、製造成本

（不包括折舊及銷售、一般及行政成本）後，SSCP集團向本集團供應的塗料產品的價格須按

稅法限制內的成本基準釐定。SSCP將每月向本集團開具發票，記錄前一個月製造及銷售予

本集團的塗料產品，當中亦載列製造該等塗料產品的成本基準。由於銷售人員乃屬僱用，

故SSCP根據委託製造安排並不產生銷售成本，而任何相關銷售開支乃由韓國Schramm支

出。SSCP就使用設施及其辦公空間的公用設施產生的一般行政開支數額屬微乎其微。SSCP

透過根據其與韓國Schramm訂立的租賃收取水電費而收回該等開支。由於控股股東或合營夥

伴可透過分享集團公司溢利而自委託製造安排中間接獲取回報，控股股東或合營夥伴按成

本基準向其附屬公司提供收費製造服務屢見不鮮，故我們董事認為委託製造協議的代價基

準屬公平合理。例如，在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向Cashew Company Limited出售於Schramm

Cashew Limited的50%權益前，作為Schramm Cashew Limited的合營夥伴及獨立於本集團

的第三方（其於Schramm Cashew Limited的投資除外），Cashew Company Limited按成本基

準為Schramm Cashew Limited的日本塗料客戶提供委託製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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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委託製造協議向SSCP

集團供應原材料及中間品的建議年度銷售額預計將分別不超過600,000歐元、800,000歐元及

1,000,000歐元（「委託銷售上限金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

年，根據委託製造協議向本集團銷售塗料產品的建議年度銷售額預計將分別不超過

6,500,000歐元、7,500,000歐元及8,000,000歐元（「委託採購上限金額」）。考慮到我們計劃於

二零一零年底在韓國開展汽車金屬塗層業務，委託採購上限金額乃經參考本集團於未來數

個年度在韓國的估計銷量增加後釐定。鑒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根

據委託製造協議應付的委託銷售上限金額及委託採購上限金額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4條，委託製造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並將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我們的控股股東SSCP及其聯繫人為第14A.11(4)條規定的我

們的關連人士。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的確認書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認為(i)委託銷售上限金額及委託採購上限金額乃由委託製造協

議的訂約方透過公平磋商後釐定，屬公平合理；(ii)委託製造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正常業

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及(iii)委託製造協議的條款、委託銷售上限金額及委託採購

上限金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保薦人的確認書

保薦人已審閱本公司提供的相關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並已考慮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為證實該等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的可靠性而發出的聲明及確認書。基於上文所述，保

薦人認為委託製造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並將於本集團的一般及正常業務過程中按

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委託製造協議的條款、委託銷售上限金額及委託採購上限金額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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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SSCP訂立的總採購協議

本集團自SSCP集團採購若干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本集團將該等原材料、中間品及

商品用於生產特定塗料產品，主要供中國及泰國營運之用。考慮到該等材料由韓國運至中

國及泰國較自歐洲採購的運輸成本低，本集團生產工序使用的若干原材料及商品與直接自

歐洲採購相比，在韓國可以較低價格獲得。憑藉SSCP在韓國的廣泛網絡及SSCP可獲得的批

量採購折讓，透過SSCP集團採購原材料及商品可容許本集團以更加優惠的價格取得該等原

材料。本集團亦採購SSCP集團生產的若干色料（本集團生產工序所用的一種中間品）以在中

國及泰國生產色料。本集團根據委託製造安排供應的原材料及中間品用於本集團為其韓國

汽車用戶生產塗料產品。另一方面，SSCP根據總採購協議向本集團供應的材料主要用於製

造通常對先進技術要求較少的一般塗料產品。因此，本集團認為透過SSCP採購該等原材料

及中間產品乃屬適當。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自SSCP集團採購的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分別約達6,895,000歐元、6,960,000歐元、

7,011,000歐元及1,314,000歐元。

本集團擬於上市後繼續自SSCP集團採購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因此，本公司與SSCP

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就採購事項訂立一份總採購協議（「總採購協議」），自上市日期

起為期三年。

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的價格須具備競爭力，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由相關訂約方

基於市價及考慮將予提供的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的數量、規格及／或其他條件後透過公

平磋商而釐定。本公司與SSCP已議定，SSCP集團根據總採購協議將向本集團供應的原材

料、中間品及商品的價格應主要基於獨立第三方提供的價格透過公平磋商而釐定，且在任

何情況下不得高於SSCP集團的採購成本加10%的最多利潤。鑒於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的

定價將主要基於獨立第三方提供的價格與SSCP集團對該等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的採購成

本加最高10%的利潤兩者中的較低者而釐定，我們的董事認為SSCP提供予本集團的採購價

不遜於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且總採購協議的代價基準屬公平合理。個別交易的支付條款

將由相關訂約方於訂立交易之時參考諸如相關交易數額、特定交易的性質及規格要求等因

素而釐定，但合同的付款期限應為該合同日期的30天內，而且應該相等於總銷售協議（定義

下文）下合同的付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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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總採購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採購

額預計將分別不超過6,300,000歐元、7,500,000歐元及7,500,000歐元（「採購上限金額」）。鑒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根據總採購協議應付的採購上限金額的一個

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4條，總採購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持

續關連交易，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徵求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SSCP及其聯繫人。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的確認書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認為(i)採購上限金額乃由總採購協議的訂約方透過公平磋商後

釐定，屬公平合理；(ii)總採購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

立；及(iii)總採購協議的條款及採購上限金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保薦人的確認書

保薦人已審閱本公司提供的相關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並已考慮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為證實該等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的可靠性而發出的聲明及確認書。基於上文所述，保

薦人認為總採購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並將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

款訂立，且總採購協議的條款及採購上限金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iii) 與SSCP訂立的總銷售協議

本集團一直向SSCP集團供應原材料、中間品及塗料產品，該等產品由SSCP集團轉售予

其本身客戶。由於SSCP在韓國從事塗料行業，SSCP的客戶可能不時需要若干原材料或中間

品以供其本身生產工序之用。倘本集團的原材料、中間品或塗料產品符合SSCP集團客戶的

要求，本集團或會向SSCP供應該等材料。SSCP的客戶就其業務營運可能亦需要本集團的若

干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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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八年起，本集團亦開始向SSCP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ianjin M&C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Tianjin M&C」）出售我們的塗料產品。Tianjin M&C是一家鎂外殼及塗

層塗抹器製造商。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SSCP集團自本集團的採購額分別約達1,626,500歐元、267,000歐元、40,500歐

元及247,000歐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Tianjin M&C自本集團的採購額分別約達24,700歐元及7,200歐元。於往績記錄期

間，Tianjin M&C自本集團錄得相對最低採購額，乃因其僅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營運，

並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所致。

本公司與SSCP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就向SSCP集團銷售原材料、中間品及塗料產品

訂立一份總銷售協議（「總銷售協議」），自上市日期起為期三年。

本集團根據總銷售協議將向SSCP集團提供的原材料、中間品及塗料產品的價格須具備

競爭力，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由相關訂約方基於市價及考慮原材料及中間品的原來採

購成本，以及將予提供的塗料產品的數量、規格及／或其他條件後透過公平磋商而釐定。

個別交易的支付條款將由相關訂約方於訂立交易之時參考諸如相關交易數額、特定交易的

性質及規格要求等因素而釐定，但合同的付款期限應為該合同日期的30天內，而且應該相

等於總採購協議下合同的付款期限。

建議年度上限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總銷售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銷售

額預計將分別不超過630,000歐元、1,200,000歐元及2,205,000歐元（「銷售上限金額」）。銷售

金額指為SSCP集團本身生產工序向其供應原材料、中間品及塗料產品，以及為Tianjin

M&C的鎂外殼業務向其供應製成品的預計銷售金額總和。銷售上限金額乃主要按業務計劃

及Tianjin M&C提供的對未來財政年度的預測而釐定，而預測顯示鑒於Tianjin M&C預計有

新主要客戶及業務機遇，令Tianjin M&C業務營運將有大幅度拓展。鑒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根據總銷售協議應付的銷售上限金額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4條，總銷售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將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徵求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SSCP及其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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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M&C為SSCP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為SSCP的聯繫人，亦為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的確認書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認為(i)銷售上限金額乃由總銷售協議的訂約方透過公平磋商後

釐定，屬公平合理；(ii)總銷售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

立；及(iii)總銷售協議的條款及銷售上限金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保薦人的確認書

保薦人已審閱本公司提供的相關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並已考慮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為證實該等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的可靠性而發出的聲明及確認書。基於上文所述，保

薦人認為總銷售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並將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

款訂立，且總銷售協議的條款及銷售上限金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B. 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上市後，下列交易將被視為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但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34條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i) Qunno採購協議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自不同的供應商採購不同規格及質量的鋁漿（一種於本集團生

產工序中使用的原材料）。本集團自我們的監事Oh先生間接擁有約57%權益的公司Qunno

Metal Technology Inc.（「Qunno」）採購鋁漿，而Qunno為一家專注於生產及銷售鋁漿的原材

料供應商。Qunno在韓國製造不同級別的鋁漿，為本集團營運所需鋁漿的供應商之一。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自Qunno的採購額分別約達15,500歐元、87,800歐元、156,000歐元及28,000歐元。

本集團擬於上市後繼續自Qunno採購鋁漿。因此，本公司與Qunno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十日就自Qunno採購鋁漿訂立一份採購協議（「Qunno採購協議」），自上市日期起為期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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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漿的價格須具備競爭力，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由相關訂約方基於市價及考慮將

予提供的鋁漿的數量、規格及／或其他條件後透過公平磋商而釐定。個別交易的支付條款

將由相關訂約方於訂立交易之時參考諸如相關交易數額、特定交易的性質及規格要求等因

素而釐定。

建議年度上限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Qunno採購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採

購額預計將分別不超過131,000歐元、202,000歐元及253,000歐元（「Qunno上限金額」）。鑒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Qunno採購協議項下的採購金額的適用

百分比率低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8條，Qunno採購協議項下的交易將獲豁免獨立

股東批准的規定，但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7條所載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Qunno為一間於韓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中Oh先生間接持有當中約57%股權。根據上市

規則，Oh先生（作為我們的監事）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Qunno為Oh先生的聯繫人，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1(4)條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的確認書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認為(i)Qunno上限金額乃由Qunno採購協議的訂約方透過公平磋

商後釐定，屬公平合理；(ii)Qunno採購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

條款訂立；及(iii)Qunno採購協議的條款及Qunno上限金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

利益。

保薦人的確認書

保薦人已審閱本公司提供的相關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並已考慮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為證實該等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的可靠性而發出的聲明及確認書。基於上文所述，保

薦人認為Qunno採購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並將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

條款訂立，且Qunno採購協議的條款及Qunno上限金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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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SSCP訂立的SAP許可協議

於本集團收購中國附屬公司前，中國附屬公司及SSCP集團原則上共用一個信息技術系

統，包括SAP平台。於本集團收購中國附屬公司後，中國附屬公司根據一份就SAP平台的用

戶權限與SSCP訂立的分許可協議繼續使用SAP平台。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中國附屬公司就SAP平台用戶權限的分許可向SSCP支付的許可費合共約達147,000美

元。

本公司預計自SSCP 的SAP平台用戶權限的分許可將於上市後繼續，直至中國附屬公司

實行其本身的信息技術系統。因此，SSCP與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訂立許

可協議（「SAP許可協議」），由SAP許可協議訂立日期起為期三年，據此，SSCP將向中國附

屬公司分許可SAP平台的用戶權限，許可費乃根據有權使用SAP平台的獲許可人數目釐定。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SSCP及其聯繫人。

建議年度上限

我們的董事估計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SAP許

可協議應付金額分別不超過330,000美元、407,000美元及407,000美元（「許可費上限」）。

SAP許可協議項下的許可費上限已經參考SAP平台的預期用戶數目釐定。鑒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SAP許可協議項下的應付許可費上限的適用百分比率低

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8條，SAP許可協議項下的交易（於上市後構成持續關連交

易）將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但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7條所載的申報及公

告規定。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的確認書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認為(i)許可費上限乃由SAP許可協議的訂約方透過公平磋商後釐

定，屬公平合理；(ii)SAP許可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

立；及(iii)SAP許可協議的條款及許可費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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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薦人的確認書

保薦人已審閱本公司提供的相關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並已考慮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為證實該等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的可靠性而發出的聲明及確認書。基於上文所述，保

薦人認為SAP許可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並將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

款訂立，且SAP許可協議的條款及許可費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我們股東的整體利益。

C.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上市後，下列物業租賃將被視為持續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條可獲豁免遵

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i) 向SSCP租賃韓國物業

根據SSCP與韓國Schramm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訂立的一份租賃協議（「租賃」），SSCP

同意向韓國Schramm出租位於 (i) 629 Sunggok-Dong, Danwon-Ku, Ansan City, Kyunggi

Province, South Korea；及 (ii) 315-4 Bonsan-Ri, Jinyong-Eup, Kimhae-Si, Kyungnam

Province, South Korea的辦公物業（租賃物業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物業估值

報告「第六類－貴集團於韓國租賃及佔用的物業權益」內），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期一年（可自動再續期12個月，惟一方終止則除外），固定月租

500,000韓圜，管理費及水電費500,000韓圜，該等款額乃經參考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所載估值

報告的獨立估值後釐定。

本集團根據租賃應付的年租金及管理費以及水電費共計約12,000,000韓圜（相等於約

70,800港元）。鑒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租賃項下應付年租金的適用

百分比率低於0.1%且年租金少於1,000,000港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條，租賃項下交易

將獲豁免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SS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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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的確認書

我們的董事及獨立監事確認(i)租賃付款乃由租賃各方透過公平磋商後釐定；(ii)租賃乃

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及(iii)租賃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

股東的整體利益。

保薦人的確認書

保薦人已審閱本公司提供的相關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並已考慮本公司、董事及監

事為證實該等文件、資料及歷史數據的可靠性而發出的聲明及確認書。基於上文所述，保

薦人認為租賃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並將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

立，且租賃的條款及租金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我們股東的整體利益。

獨立物業估值師高緯評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亦確認，租賃項下應付款項反映了韓國

該類型物業公平及合理的市場租金。

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2(3)條，本公司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而香港聯交所已授出(i)豁

免就委託製造協議、總採購協議及總銷售協議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7及14A.48條項下

的公告規定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為期三年，條件是每份該等協議項下的年度交易金額

不得超出各自上限所規定者；及(ii)豁免就Qunno採購協議及SAP許可協議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47條項下的公告規定，為期三年，條件是各項該等協議項下的年度交易金額不得

超出各自上限所規定者。我們須遵守不時修訂的規管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上市規則第

14A.35(1)、14A.35(2)及14A.36至14A.40條的條文。


